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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单位
	意见
	采纳情况

	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
	第十五条  希望加强企业参加境外文化类展会的支持力度，扩大受资助展会目录。德国科隆国际游戏展是世界三大娱乐展之一。据调研，以腾讯为代表的深圳游戏企业，每年有30多家企业参展，该展影响力大，参展效果好。建议将该展列入展会目录内，支持我市游戏企业走出去。
	采纳

	丝路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	第四条（五）申报主体提交的增加值、营业收入、纳税金额等经营指标数据，与报送市统计部门的数据相一致。建议修改为“与经审计的企业年度财务报告相一致”。说明：统计部门数据截止时间为3月底，企业年度审计报告一般于3-5月完成，经常因第三方审计要求调整的原因，企业营收、利润等数据，审计报告与统计数据有一定的差异。
	采纳

	艺展中心文化产业园区
	第十条 商铺类用房不得享受房租补贴。有些园区入驻企业办公与商业展示为一体的，希望能予以考虑补贴。
	未采纳。仅对办公用房给予补贴。

	深圳天际云数字技术有限公司
	第六条  此处税负率达10%，纳税门槛过高。一般来说，文化行业的利润率一般在7-10%之间，在经营非常好的情况下，税负率最多只能达到5.7%左右，一般在4.8%左右。另外，文化类企业所得税方面还有相应的优惠政策，比如拥有国家高新企业、双软企业、动漫企业等资质的企业，还能够享受增值税所得税方面的减免优惠政策，减免完后实际缴纳的税额将更少。望有所修改。
	采纳

	李亮（南山区深云村）
	建议一：增加公共服务平台提升项目。建议二：第十二条的资助条件“平台已建成（建成2年内）运营”适当放宽。理由有：服务平台都是投入大，见效慢的项目，对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起到技术引领和示范作用，是不可或缺的，需要政府长期的扶持和支持，也有利于文化产业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。
	未采纳。《操作规程》依据《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办法》而制定，只对政策相关条文作细化规定，不能突破政策。

	王秋琼（宝安区新安街道易尚创意科技大厦23层）
	第九条  建议是否可仅对营收及地方财力贡献金额设置金额标准，若存在公司连年稳定发展，收入及地方财力贡献均能达标，但仅因增速未超30%则无法享受补贴，对存在此类情况的企业则无法达到预期激励支持作用。
	未采纳。《操作规程》依据《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办法》而制定，只对政策相关条文作细化规定，不能突破政策。

	深圳市非遗生活文化产业研究院
	1.建议在第二条具体项目中单独添加“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项目”。2.建议将规程的第三章第八条第（一）中第3项内容调整为“项目在实施期内，且已发生的实际投资额占计划投资额的20%以上”。3。建议将规程中第三章第八条第（二）条，内容更改为“资助标准：按最高不超过项目实际投资额50%比例予以资助。
	未采纳。《操作规程》依据《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办法》而制定，只对政策相关条文作细化规定，不能突破政策。



